
 

1 
 

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2016-070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整售框架协议，两份协议总金额约 12.96 亿元。 

 合同生效条件：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

履行完毕为止。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不会对公司当年会计利润产生影响，会对

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鉴于协议履行期限较长，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国家相关

政策变化等原因而影响协议正常履行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该合同的签订无需公司董事会审议，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京投兴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置业”）

分别与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电力”) 签订了《昆玉嘉园

项目落地区整售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1》”）、与中核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财务”）签订了《昆玉嘉园项目落地区整售框架协

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2》”）。 

1、《框架协议 1》合同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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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物业（已取得预售许可证）:“昆玉嘉园”项目(即“琨御府项目”）

落地区 14#楼、16#楼部分办公楼层约 10,514.36 平米（具体房号、网签房号及

面积以测绘公司出具的《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为准）。 

2）意向目标物业（中核电力有购买意向，待意向目标物业具备销售条件后，

中核电力有优先购买权，双方另行签订协议）：“昆玉嘉园”项目落地区 14#楼

部分商业楼层、库房约 3,569.66平米及停车服务设施楼产权车位 60 个。 

2、《框架协议 2》合同标的情况 

1）目标物业（已取得预售许可证）：“昆玉嘉园”项目落地区 14#楼部分

办公楼层约 3,480.47 平米（具体房号、网签房号及面积以测绘公司出具的《房

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为准）。 

2）意向目标物业（中核财务有购买意向，待意向目标物业具备销售条件后，

中核财务有优先购买权，双方另行签订协议）：“昆玉嘉园”项目落地区 14#楼

部分商业楼层、库房约 2,085.96平米及停车服务设施楼产权车位 30 个。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框架协议 1》对方当事人 

名称：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四巷一号 

法定代表人：钱智民 

注册资本：1556543 万元 

经营范围：核电项目及配套设施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与管理；清洁能

源项目投资、开发；输配电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核电运行安全技术研究及相关

技术服务与咨询业务；售电。 

中核电力经审计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632.23 亿元、净资产

375.95 亿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262.02亿元、净利润 37.81亿元。 

2、《框架协议 2》对方当事人 

名称：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四巷 1号 

法定代表人：李季泽 

注册资本：2009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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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

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

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中核财务经审计的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559.57亿元、净资产 38.40

亿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5.65亿元、净利润 5.50亿元。 

3、中核电力与中核财务的控股股东均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公司与中核

电力、中核财务不存在关联关系。 

4、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中核电力、中核财务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框架协议 1》 

1、合同金额 

（1）目标物业暂估总价款 61,968.588万元（含税价），最终价款根据目标

物业的实测建筑面积据实结算。 

（2）意向目标物业暂估总价款 32,461.42万元（含税价）。 

2、款项支付 

（1）目标物业 

《框架协议 1》签署之日起 25 个工作日内，中核电力应向兴业置业支付暂

估总价款的 50%，即 309,842,940.00元； 

双方办理完毕目标物业网签手续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中核电力应向兴业

置业支付暂估总价款的 40%，即 247,874,352.00 元； 

目标物业所在楼栋整体完成建设工程竣工备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中核

电力向兴业置业支付暂估总价款的 10%，即 61,968,588.00元； 

双方应在目标物业所在楼栋整体完成建设工程竣工备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按照协议约定办理完全部目标物业的最终总价款结算手续（包括面积结差款，

以双方共同在结算文件上签字盖章为准），并应在完成结算手续后，兴业置业向

中核电力开具剩余购房款等额收据，中核电力应于收到收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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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结清全部购房款。 

（2）意向目标物业 

中核电力就未来购买意向目标物业应于《框架协议 1》签署生效之日起 25

个工作日内向兴业置业一次性支付意向金 54,122,840.00元。 

3、目标物业交付 

在兴业置业已按时足额收到中核电力支付的目标物业总价款（包括面积结差

款的结算），且取得全部目标物业竣工备案表的前提下，兴业置业应在 2018 年

11月 1 日之前向中核电力交付目标物业，中核电力应办理相应的交接手续。 

4、生效条件：《框架协议 1》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履约期限：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框架协议 1》约定双方权利义务

履行完毕为止。 

6、主要违约责任 

（1）逾期付款责任 

中核电力未按《框架协议 1》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任何一笔款的，承担以下

违约责任： 

1）逾期在六十日之内未足额支付的，自约定的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

实际足额支付全部应付款之日止，中核电力应按日向兴业置业支付目标物业逾期

应付款 0.3 ‰的违约金，并在向兴业置业支付了违约金和当期应付款之后，本

协议继续履行，但该种情形下中核电力向兴业置业支付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本协

议暂估总价款 5%。兴业置业的各项义务履行期限相应顺延。 

2）逾期超过六十日（含六十日）未足额支付的，兴业置业有权解除本协议： 

若兴业置业解除《框架协议 1》，中核电力除应承担上述 1）项约定的违约

责任外（届时违约金按日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还应当按照目标物业暂估总价

款的 10%向兴业置业支付违约金。中核电力应于《解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十日

内向兴业置业支付违约金等应付费用，同时应配合兴业置业办理完毕网签合同的

注销登记手续、并向兴业置业返还目标物业全部文件资料。兴业置业在扣除中核

电力应付的违约金等应付费用以及中核电力履行完毕上述注销手续和返还资料

义务后三十日内向买受人退还剩余已付款； 

若兴业置业不解除《框架协议 1》的，中核电力除应承担上述 1）项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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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责任（届时违约金按日计算至实际支付该笔款项之日），还应当按照目标物

业暂估总价款的 10%向兴业置业支付违约金。 

（2）逾期交房责任 

兴业置业未按约定交付整体目标物业的，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1）逾期在六十日之内，自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

兴业置业应按日向中核电力支付暂估总价款 0.3 ‰的违约金，本协议继续履行，

但该种情形下兴业置业向中核电力支付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本协议暂估总价款

5%。 

2）逾期超过六十日后，中核电力有权解除本协议：  

若中核电力解除本协议，兴业置业除应承担上述 1）项约定的违约责任外（违

约金按日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还应当按照暂估总价款的 10%向中核电力支付

违约金。中核电力应于兴业置业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兴业置业办理完

成网签合同的注销登记手续及向兴业置业返还目标物业全部文件资料。兴业置业

在中核电力履行完毕上述义务后三十日内向中核电力退还已付款和支付违约金； 

若中核电力不解除本协议的，本协议继续履行，除兴业置业应承担上述 1）

项约定的违约责任外（届时违约金按日计算至目标物业具备交付条件且兴业置业

发出交付目标物业的书面通知之日止），兴业置业还应向中核电力支付暂估总价

款 10%的违约金，并于中核电力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中核电力支付违

约金。 

（二）《框架协议 2》 

1、合同金额： 

（1）目标物业暂估总价款 19,838.679万元（含税价），最终价款根据目标

物业的实测建筑面积据实结算。 

（2）意向目标物业暂估总价款 15,377.53 万元（含税价）。 

2、款项支付 

（1）目标物业 

《框架协议 2》签署之日起 25 个工作日内，中核财务应向兴业置业支付暂

估总价款的 50%，即 99,193,395.00元； 

双方办理完毕目标物业网签手续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中核财务应向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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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业支付暂估总价款的 40%，即 79,354,716.00 元； 

目标物业所在楼栋整体完成建设工程竣工备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中核

财务向兴业置业支付暂估总价款的 10%，即 19,838,679.00元； 

双方应在目标物业所在楼栋整体完成建设工程竣工备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按照协议约定办理完全部目标物业的最终总价款结算手续（包括面积结差款，

以双方共同在结算文件上签字盖章为准），并应在完成结算手续后，兴业置业向

中核财务开具剩余购房款等额收据，中核财务应于收到收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结清全部购房款。 

（2）意向目标物业 

中核财务就未来购买意向目标物业应于《框架协议 2》签署生效之日起 25

个工作日内向兴业置业一次性支付意向金 22,655,060.00 元。 

除买受人为中核财务外，《框架协议 2》的其他主要条款（目标物业交付、

生效条件、履约期限、主要违约责任等）与《框架协议 1》的相应条款内容相同。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框架协议 1》、《框架协议 2》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对公司当年会计利润

产生影响，会对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框架协议 1》、《框架协议 2》的签订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对上述协议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由于协议履行期限较长，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

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化等原因而影响协议正常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昆玉嘉园项目落地区整售框架协议书》（中核电力） 

《昆玉嘉园项目落地区整售框架协议书》（中核财务）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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